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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确定华宁县2026年4月防返贫监测动态调整结果的批复

各乡镇（街道）党（工）委和人民政府（街道办）：
按照《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工作指南》、《玉溪市关于进一步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实施方案》文件要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相关行业部门召开了县级确定会，并对各乡镇（街道）上报的调整结果现场审核确定，现将华宁县2026年4月防返贫监测动态调整结果批复如下：
1、 宁州街道
新识别/新标注监测户2户5人（其中：边缘易致贫户1户3人、突发严重困难户1户2人）；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家庭人口自然减少3人（其中：边缘易致贫户2人、稳定脱贫户1人）。
二、盘溪镇
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家庭人口自然减少1人（其中：稳定脱贫户1人）。
三、青龙镇
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家庭人口自然增加1人（其中：稳定脱贫户1人），自然减少4人（其中：稳定脱贫户4人）。
四、华溪镇
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家庭人口自然减少1人（其中：稳定脱贫户1人）。
五、通红甸乡
新识别/新标注监测户3户9人（其中：边缘易致贫户1户4人、突发严重困难户2户5人）；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家庭人口自然增加1人（其中：边缘易致贫户1人），自然减少2人（其中：稳定脱贫户2人）。
为进一步落实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工作要求，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请各乡镇（街道）立即组织在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中更新相关信息数据并开展帮扶工作。
附件：玉溪市华宁县2026年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工作情况统计表（华宁县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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